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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遠距醫療之基本認識 (1/3)

遠距醫療係透過資通訊技術，所執行的醫療行為。其功能是利用通訊

科技，解決因距離或接觸所衍生之診療障礙。

遠距醫療用於轉診系統，是透過遠距會診，填補醫療機構專科醫師不

足、強化轉診前溝通聯繫與資源準備，降低非必要性轉診等，進而提升

偏鄉離島地區或一般醫療機構轉診醫療品質。

遠距診療或會診有一定侷限，包括無法進行實境理學檢查、必須有良

好通訊環境及維護隱私困難等問題。因此，進行遠距醫療必須考量其執

行對象、目的、啟動時機、啟動流程、遠距會診侷限及基本資訊要求等，

方能確保雙方遠距會診執行品質，共同達到維護及促進病人安全目的，

特制定本指引，供執行單位與執行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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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遠距醫療之基本認識

遠距醫療之風險與問題

1. 診療限制

2. 病患隱私

3. 通訊品質

4. 資訊安全

5. 法律責任

壹.遠距醫療之基本認識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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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於轉診網絡運用之目的

1. 遠距會診

2. 綠色通道

3. 安全轉診

4. 區域聯防

壹.遠距醫療之基本認識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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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遠距醫療指引之基本精神

1. 善用遠距醫療之優勢

2. 降低遠距醫療之爭議

3. 建立遠距操作之共識

4. 標準化遠距醫療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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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遠距會診之操作指引簡介

1. 依據『通訊診察治療辦法』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三款制訂

之指引內容

1) 執行者與執行對象

2) 疾病類別

3) 啟動時機

4) 不建議啟動之時機(刪除)

5) 執行步驟

6) 基本儀器設備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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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者與執行對象
1. 執行者與執行對象

1. 執行者
1. 網絡醫院急診值班醫師(註1)對基地醫院急診值班醫師(註1)
2. 網絡醫院急診值班醫師(註1)對基地醫院其他專科值班醫師(註2)
3. 由基地醫院急診值班醫師(註1)聯繫下，網絡醫院急診值班醫師(註

1)對基地醫院其他專科值班醫師(註2)
2. 執行資格

1.網絡醫院急診至少須有一位主責值班醫師在場，並負責啟動視訊會
診，及與基地醫院醫師討論

2.基地醫院急診至少須有一位值班或專科會診醫師在場，負責與網絡
醫院急診值班或專科醫師討論

3.基地醫院啟動其他專科醫師會診時，若會診者為值班住院醫師時，
原則上應有後線主責專科醫師負責監督與指導

3. 執行對象
1.轉診網絡醫院急診病人

4. 執行機構
1.網絡醫院與基地醫院之急診部門

5. 醫療歸責，依醫療法及偏遠地區遠距醫療建置計畫遠距醫療合作協議
相關規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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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疾病類別

3.啟動時機(1/2)

2.1重大特定疾病，包括急性腦中風、重大外傷及急性心肌梗塞等

2.2其他基地醫院與網絡醫院簽訂特定疾病

2.3網絡醫院認為有助於提升轉診品質之非特定個案

3.1特定疾病

3.1.1急性腦中風

3.1.1.1尋求急性腦中風判定第二意見

3.1.1.2尋求影像判讀第二意見

3.1.1.3尋求腦中風是否需給予血栓溶解劑(rTPA)第二意見

3.1.1.4尋求確認腦中風是否需轉診血栓移除(ETV)第二意見

3.1.1.5尋求確認出血性腦中風是否需進行緊急手術第二意見

3.1.1.6網絡醫院醫師無法確定轉院是否有益於病人討論

3.1.1.7協助家屬考慮是否有轉院必要性第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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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啟動時機(2/2)

3.1.2重大外傷
3.1.2.1尋求外傷休克原第二意見
3.1.2.2尋求影像判讀第二意見
3.1.2.3尋求外傷急救第二意見
3.1.2.4不穩定病人緊急處置討論
3.1.2.5不穩定病人轉診手術必要性討論
3.1.2.6會診外傷相關專科醫師討論
3.1.2.7網絡醫院醫師無法確定轉院是否
有益於病人討論
3.1.2.8協助家屬考慮是否有轉院必要性
第二意見

3.1.3急性心肌梗塞
3.1.3.1尋求心電圖判讀第二意見
3.1.3.2不穩定病人緊急處置第二意見
3.1.3.3不穩定病人轉診必要性討論
3.1.3.4網絡醫院醫師無法確定轉院是否
有益於病人討論
3.1.3.5協助家屬考慮是否有轉院必要性
第二意見

3.2其他簽訂之特定疾病
3.2.1尋求診斷第二意見
3.2.2尋求影像第二意見
3.2.3網絡醫院醫師無法確定轉院是
否有益於病人討論
3.2.4協助家屬考慮是否有轉院必要
性第二意見

3.3非特定疾病個案
3.3.1協助家屬考慮是否有轉院必要
性第二意見
3.3.2有益於病人病情處置第二意見
3.3.3有益於降低病人非必要轉診討
論
3.3.4有益於病人轉診時機討論
3.3.5其他網絡醫院醫師判定有益於
病人診治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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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4.不建議啟動之時機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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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告知說明

4.1.1網絡醫師進行遠距會診前，應先向病人或家屬說明，啟動遠距會診目的、

必要性、可能結果、遠距會診限制等。但病人意識不清且無家屬在場時

除外

4.1.2告知說明應以口頭執行，說明完畢後，應請家屬或病人簽署偏遠地區遠

距醫療建置計畫遠距醫療會診同意書，再啟動遠距會診。情況急迫時，

口頭說明完，得先進行遠距會診，後續再完成上述同意書簽署

4.2視訊前準備

4.2.1病人基本資料

4.2.1.1性別、年齡

4.2.1.2主訴、現病史、過去病史

4.2.2 病人處置現況

4.2.2.1病人可能臆斷

4.2.2.2急救與處置

4.2.2.3重要藥品

4.執行步驟(1/2)

4.2.3檢查資料
4.2.3.1重要檢驗檢查
4.2.3.2重要影像

4.2.4視訊啟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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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執行步驟(2/2)

4.3視訊進行

4.3.1啟動視訊

4.3.1.1建議於10分鐘內完成視訊會診

4.3.1.2視訊中，應盡量做到病人照護連續性

4.3.2雙方身分表示

4.3.3病況溝通、討論或指導

4.3.4必要時與家屬溝通

4.3.5總結討論結果，討論內容須包含建議轉診或建議在地觀察

4.3.6結束視訊

4.4視訊結束

4.4.1基地醫院被會診醫師，應完成遠距會診回覆單

4.4.2網絡醫院應將遠距會診回覆單下載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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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本儀器設備與安全

5.1能提供雙方視訊溝通平台或系統，且視訊品質良好

5.2能提供雙方視訊溝通手機、平板或可移動性桌上電腦等設備

5.3視訊中能研判病人症狀、患部以及能接收病人影像、圖像等

5.4視訊平台或連線系統，需通過資運安全認證

5.5視訊內容應保留至少3個月，並確保會診內容可回溯

5.6視訊平台或連線系統，應有可供被會診醫師回覆會診單功能

5.7被會診醫師回覆會診單，應可供兩方醫院下載歸檔

5.8遠距儀器建議

5.8.1確保24小時連線順暢的寬頻網絡環境

5.8.2有線網絡下載/上傳至少達到300M/100Mbps。若為5G無線網

路，則須至少達到1Gbps效能

備註:
註1:若值班醫師為住院醫師時，應有主責專科醫師在場負責監督指導
註2:若值班醫師為住院醫師時，應有主責專科醫師負責監督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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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遠距醫療建置計畫
遠距醫療會診紀錄指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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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遠距會診資料保存之指引(1/3)

遠距醫療會診為醫療行為之一。網絡醫院提出遠距會診請求後，基地醫院會診
醫師，受限於遠距診療之限制，無法進行實境會診，僅能提供遠距診療之參考
意見予網路會診醫師。
遠距醫療會診涉及雙方之醫療行為，應完成會診之紀錄，並妥為保存，故制訂
本操作指引。

1. 進行遠距視訊會診時，全程視訊內容，需儲存於伺服器。需要時，經雙方
醫院同意，得檢視內容

2. 遠距會診依一般常規會診方式，由會診醫師發出會診請求單。由被會診醫
師回覆會診單。

3. 會診單之內容，須包括下列項目
1. 病人基本資料

1.病人姓名。若為無名氏，以無名氏稱呼
2.病人性別。
3.病人身分證字號。若為無名氏，可空白
4.病人病歷號。若無身證字號，本欄位為必填項目
5.病人出生年月日。若為無名氏，可空白
6.檢傷分類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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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求會診端
1.請求會診醫院名稱
2.請求會診醫師名稱
3.請求會診當天日期與時間。至少須包括年、月、日、
時、分

4.病人初步臆斷
5.請求會診之目的

2. 回覆會診端
1.回覆會診醫院名稱
2.回覆會診醫師名稱
3.回覆會診之日期與時間。至少須包括年、月、日、時、
分

4.回覆會診建議。至少須包括建議轉診或建議在地觀察

肆.遠距會診資料保存之指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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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診單之歸檔

4.1請求會診醫院與回覆會診之醫院，雙方會診紀錄應妥為

保存，以供查核。

5. 雙方醫院電子會診單之資料交換、上傳下載、資訊介接、資

料儲存功能等，由遠距平台提供者負責建置，並由醫院端協

助完成。相關資訊安全維護責任，由遠距平台提供者負責。

肆.遠距會診資料保存之指引(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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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網絡醫院合作協定之原則

1. 合作協定包括

1) 計畫執行基地醫院與網絡醫院/醫療站

2) 合作基地醫院與網絡醫院/醫療站

2. 協定內容包括

第一條 合作緣起

第二條 合作方式

第三條 遠距會診之責任限制聲明

第四條 合作內容

第五條 合作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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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將於回饋交流時段開放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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